全国消费品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消标委函[2011] 4 号

关于对国家标准《消费品安全设计原则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函
各有关单位及专家：
由全国消费品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国家标准《消费品安全设计原则》现已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请有关单位组织审阅，并请于2011年10月31日前返回具体修改意见。

回函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4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质量管理分院    邮    编：100088
    联 系 人：宋荷靓  胡 靖
联系电话：010-58811727   010-58811480  传真：58811746
电子邮箱：songhl@cnis.gov.cn  hujing@cnis.gov.cn
附件1《消费品安全设计原则》征求意见稿

附件2 《消费品安全设计原则》国家标准编制说明

附件3 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表
                  全国消费品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
   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
